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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音乐表演 550201

二、入学要求

普通初级中学毕业生

三、修业年限

五年

四、职业面向

表 1 本专业职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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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思

想，德、智、体、美、劳兼备，德技并修、全面发展，具有一

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

具有团队协作和集体意识以及社会责任心，精益求精的专业精

神,面向文化艺术和教育行业的歌唱演员、民族乐器演奏员、

外国乐器演奏员、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

歌唱、乐器演奏、群众文化指导、文化艺术培训等工作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

六、培养规格

（一）素质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较强

的政治素质，坚持“立德树人”，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4.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正确的价值取向，健

全的人格，较高的艺术修养。



5.具有创新、创业的意识，具备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进

行自主创业的能力。

（二）知识

1.掌握相关的人文学科、计算机应用、外语等基础知识；

2.掌握扎实的音乐表演专业的基本专业理论知识；

3.掌握器乐演奏、伴奏、重奏的理论知识；

4.掌握声乐演唱、合唱、重唱的理论知识；

5.掌握视唱与练耳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

6.掌握中西方音乐史及音乐流派产生的基础知识；

7.掌握中国优秀传统音乐发展的基础知识；

8.掌握基本的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及录音的相关知识；

9.掌握初级音乐辅导的基本知识；

10.掌握五线谱、简谱的制作与记谱的基础相关知识；

11.掌握钢琴乐器维护与保养的基本知识；

12.掌握舞台表演及节目编排的基本知识。

（三）能力

1.具有自主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及沟通能力。



3.具有较好地运用计算机处理文字、表格、图像的基础能

力以及艺术专业学习与实践中必需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4.具有熟练的声乐演唱方法和表演能力。

5.具有熟练的器乐的演奏方法和表演能力。

6.具有良好的视唱、音乐听辨、音乐分析、音乐鉴赏能力。

7.具有一定的伴奏和合奏、重奏能力。

8.具有运用音乐理论知识指导音乐表演实践的能力。

9.具有一定的音乐表演专业教学辅导能力。

10.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指导能力。

11.具有基本的电脑、软件制谱的编辑及录音的相关能力。



七、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一）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

据相关文件要求，将思政类课程、体育、军事理论与军训、

国家安全教育、就业指导与职业规划类课程、心理健康教育、

劳动素质课。并将党史教育、四史教育、创新创业类课程、大

学语文、大学英语、信息技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课程。

2.专业课程

一般包括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

（1）专业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一般设置 6—8 门，包括中国音乐史、外国音

乐史、艺术概论、中国传统音乐简论、音乐欣赏、和声、钢琴

基础、朗诵与正音。

（2）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一般设置 6—8 门，包括声乐演唱/器乐演奏、

乐理、视唱练耳（B）、合奏/合唱、舞台表演、钢琴伴奏。

（3）专业拓展课

专业拓展课包括形体与舞蹈、文艺活动策划与指导、电脑



制谱、音乐教学法、音乐录音。

3. 专业基础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表 2 专业基础课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A/B/C)
学时 学分 主要内容

1 中国音乐史 A 36 2

通过学习了解中国音乐的发展史，

学习不同时期中国音乐发展的具

体形态和作品。

2 外国音乐史 A 36 2

通过学习了解外国（欧洲）音乐的

发展脉络，学习不同时期欧洲音乐

发展的具体形态和作品。

3 艺术概论 A 36 2

本课程是学习艺术门类必修的基

础课程，阐述艺术基本性质和艺术

活动的基本规律。

4
中国传统

音乐简论
A 36 2

从文化的角度掌握中国优秀传统

音乐发展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

的发展与体裁，进行学习与了解。

5 音乐欣赏 B 36 2

以审美为中心，结合中、西方有代

表的音乐作品，介绍优秀的音乐文

化、音乐的表现手段、音乐体裁等

音乐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的音乐

鉴赏能力和审美体验。

6 和声 B 36 2

使学生了解西方传统音乐中，音的

纵横排列关系及其规律，了解和声

的结构、功能序进及其音响特性。

7 钢琴基础 C 36 2

本课程主要面向非钢琴专业新生

开设，培养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

以钢琴技巧基础训练为主要方向。

8 朗诵与正音 B 36 2

涉及咬字、吐字的方法、方言正音、

声调练习、朗诵与背诵、歌词与诗

词的练习等



4. 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表 3 专业核心课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A/B/C)
学时 学分 主要内容

1
声乐演唱

器乐演奏
C 类 288 16

本课程以中外优秀器乐作品、声乐作品

为主，循序渐进的帮助学生提高演奏、

演唱技能技巧及音乐表现力，对学生进

行音准、节奏、音域以及音量等不同方

面的训练，以提高学生演奏不同体裁、

不同风格作品的实际能力。

2 乐理 A类 72 4

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核心理论课，通

过课程学习使学生认识和了解与音乐

相关的理论知识，支撑起音乐表演主课

的学习。

3 视唱练耳 C 类 288 16

本课程是音乐表演的核心技能训练课，

培养与发展学生的视唱能力和音乐听

觉，具备良好的音乐综合素质能力。

4
合奏/合

唱
C 类 504 288

合奏课以训练器乐合奏为主，给学生建

立合作意识，为器乐专业的学生提供排

练及演出实践机会。合唱课培养学生多

声部听觉能力、演唱能力，多声部音乐

鉴赏力与理解力。并培养学生的团队意

识、合作意识、配合与协作能力。

5 舞台表演 C 类 72 4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有较好

的专业素质、审美素养，让学生掌握舞

台表演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6 钢琴伴奏 C 类 72 4

通过理论讲授和技能训练，了解钢琴伴

奏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础技能，掌握视

谱伴奏和即兴伴奏的基本理论知识和

技能，能准确理解、处理不同风格的音

乐作品。



5.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实训、实习、毕业设计、社会实

践等。实训可在校内外开展艺术实践，实习可在校外实训基地

顶岗实习。严格执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二）学时安排

总学时一般为 3944 学时，每 16-18 学时折算一学分。公

共基础课总学时一般不少于总学时的 25%，实践性教学学时原

则上不少于总学时的 50%，其中顶岗实习累计时间一般不少于

6 个月，可集中或分阶段开展实习。各类选修课程学时累计不

少于总学时的 10%。

八、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详见附件 1 进程表）

九、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 队伍结构

生师比不高于 18：1，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不低

于 60%，专业教师团队要综合考虑职称、年龄、学缘结构等，

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

2. 专任教师



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

扎实学识、仁爱之心；具备音乐表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备信息化教学能力，

能够开展信息化教学和科研工作。

3. 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

握行业前沿动态，专业水平高，带领团队开展教学科研能力强，

专业能力得到普遍认可。

4. 兼职教师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

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

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称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能承担专业课程、实习实训指导工作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教学设施主要包括能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需

的专业教室、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1. 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专业教室一般配备多媒体设备（一体机），互联网接入或



Wi-Fi 覆盖，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

设置紧急疏散明显标志。

2. 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应建有适应音乐表演专业的校内实训室 50 间，包括录音

室、排练厅、音乐厅，完善管理制度，配备管理员，互联网接

入或 Wi-Fi 覆盖，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

置，设置紧急疏散明显标志。

3.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校外稳定的实训基地，能够开展音乐表演、音乐培训

等实训活动，实训设备齐全，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

实训管理与规章制度健全。

4. 学生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校外稳定的实习基地，能够提供音乐表演、音乐教辅、

文艺活动策划等实习岗位，可接纳一定规模的实习学生；能够

配备实习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和管理，有保障实习生日常

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全、保险措施。

（三）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教学科研



所需的教材、文献图书资料及数字教学资源。

1. 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遵循《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教

材选用与征订管理办法（试行）》选用征订各类教材。

2. 图书文献配备要求

图书文献能够满足人才培养、专业教研、教科研的需要，

方便师生查询借阅。包括音乐专业类书籍、专业期刊。

3. 数字教学资源要求

健全本专业需要的音视频资源、教学课件等专业教学的课

程资源库。

十、质量管理

本专业按照《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三类专业分类标准》

中的重点专业量化考核。

十一、毕业要求

1. 德智体美劳达到毕业要求；

2. 学生在规定的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 3944

学时 217 学分，成绩考核合格，达到专业规定最低学分 210；

3.经职业资格鉴定所鉴定职业资格合格，获得相应证书；



4.完成实习实训，完成实习报告；

5.达到以上条件准予毕业，由学院颁发毕业证书。



附件 1 ：


	中小学教师资格证；文化艺术行业音乐考级证

